
洛浦县人民医院 3号楼改造项目相关要求

1. 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：施工方应持有合法有效的建筑装修装饰工

程专业承包资质等相关资质证书，确保其有能力承接业务用房改造项

目。

2. 熟悉施工技术：掌握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技术，能够确保工程质量

和施工进度。

3、建立质量保证体系：施工方应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从原材

料采购、施工过程控制到竣工验收，各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质量检验

和控制措施。

4. 遵守施工规范：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建筑施工规范、标准进行

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要求。

5. 建筑结构安全：在改造过程中，不得破坏房屋的主体结构，确保

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。如有必要进行结构加固，应委托专业机构进

行设计和施工。

6、制定安全管理制度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安全生产责任。

7、确保施工安全：为施工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，加强施工

现场的安全管理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8、施工周期为一个月。

9、对我院 3 号楼 1、3、4、5 层进行改造，改造内容详见附件“工程

清单”.

10、报价单位按照工程清单必须上传投标价文件，若未上传是为无效

报价。


